
附件6：
关于对转专业同学的特别提醒
《南京邮电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修订）（校教发〔2012〕8号）中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对转专业的学生按照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进行学籍管理。
第十四条规定，学校对转专业学生的学分按下列规定计算：
（一）与转入专业同档或高一档的通识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程学分仍然有效。低于转入专业的通识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程必须补修。
（二）学生转专业前获得的课程学分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无关的，可计算为选修课学分（具体见各专业培养计划）。
根据以上规定的要求，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经选拔考试转入新专业后，新专业培养计划中已经开过的课程必须补修或按照规定进行对照抵充，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学生在补修跨年级的专业课程时会造成与本年级专业课程的冲突，因此转入新专业后所缺的专业课程可能会延迟到三年级、四年级甚至延长在校学习期限方能补修完毕，这可能给转专业学生增加学习负担，请申请转专业的同学务必了解转专业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后慎重提出申请。 
特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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